
同一法律问题的悬殊规定

— 评大陆与台湾对两岸人民继承彼岸

遗产的不同态度

草 有 土

海峡两岸关系趋向缓和之后
,

人民之间往来日渐频繁
。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
,

但随之而来的
,

也就发生了种种法律间题, 本文将要论及的即如何处理两岸人民继承彼岸亲人之遗产
,
就是

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
。

为了解决这一棘手的法律间题
,
两岸除原有的民事法律规定之外

,
相

应地制定了或正在研究制定一些补充的规定
。

这类补充规定
,

在大陆
,
基本上集于最高人民

法院 1 9 8 8年8月 9日公布的 《 关于人民法院处理涉台民事案件的儿个法律间题 》 中 , 在台湾
,

则见于正待审定但实际上已生效的 《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 ( 草案 ) ( 以下简

称
“

两岸关系条例
仲

)
。

两相比较
,

其相同之处或近乎一致的至少有三
:
第一

,

大陆和台湾都明

确规定
,

两岸人民对在彼岸的被继承人之遗产享有继承权
。

第二
,

两岸都把继承彼岸被继承人

之遗产间题
,
作为一个特殊的法律间题来对待

。

第三
,
两岸司法机构在事实上都承认对方所

审发的关于继承人资格的文件的效力
。

然而
,
由于政治

、

经济制度的不同等原因
,
在两岸人民继承彼岸被继承人遗产间题上

,

大陆与台湾的态度及作法依然有很大的不同
。

其主要表现为
:

一
、

继承权的享有规定不同

现代意义的继承权
,
是指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死者遗产的一种权利

,
它体现为未亡人对

故世者财产的继承地位
。

虽然大陆和台湾都肯定了两岸人民对其彼岸的亲人遗产 享 有 继 承

权
,

即都承认两岸人民相互间的继承地位
,

但是
,

这种承认所包含的内容差别是很大的
。

大陆在

《 关于人民法院处理涉台民事案件的几个法律问题 》 中明确规定
. “

按照 《 中华人民共和 国

继承法 》 的规定
,
去台人员和台胞与大陆同胞一样

,
享有同等的继承权

, 不能因为继承人去

台湾而影响他们对在大陆遗产的继承
。

去台人员或者台胞对大陆的遗产主张继承的
,
人民法

院依法给予保护
,

.

。

从这一规定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
第一

,
大陆不仅承认去台人 员或台

胞对在大陆的遗产享有继承权
,
而且赋予其与大陆同胞同等的权利 , 明确肯定两 岸 同 胞 的

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

第
一

二 ,
大陆不仅在法律

.

1:肯定去台人员
、

台湾同胞
.

与大陆同胞 享 有 }司

等的继承权
, 而且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和有关部 门帮助他们具体实现这一权利

。

第找
,
大陆保

护去台人员和台湾同胞的继承权
,
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
更无有悖于法理的限 制

。

这 种 积

极
、

求实的态度
, 不仅受到了大陆人民的欢迎

,
而且也为台湾著名法学家所赞许

: “

其处理

原则多符合事理
。 ” ①

① 王泽槛
. 《 海峡两岸人民继承的若干问题 》 , 《 中外法学 》 衷9分。年第5期

,



反观台湾的态度
,
似乎不能说

“

其处理原则多符合事理
”
了

。

在台湾
,
当局在规定大陆

人民对在台湾的遗产享有继承权的同时
, 又附加了种种的限制

。

最为明显的
, 一是身份上 的

限制
。

依其 《 两岸关系条例 》 规定之精神
,
大陆继承人能去台继 承遗产者

,
第一

,
必须是未

“
犯内乱

,
外患罪

”
者

。

谁都清楚
,
台湾当局所谓

“

犯内乱
”
者

,
指的正是它几十年来的宿

敌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
。

把身份为共产党和共青团员的继承权给剥夺掉
,
这是明显地把政治

间题与民事权利硬扯在一起
,
完全把其所谓的

“

私法自治原则
”
抛开了

。

第二
, 必须是

“

经

许可入台湾地区
”

者
。

仅此一条
,
就会剥夺一大批人的继承权

。

因为根据这一条规定
,
被台

湾当局定为所谓的
“
犯内乱

,
罪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是绝对进不了合湾的

。

台湾当局这种

不准入境的规定
,
无异于对继承人继承权的直接剥夺

。

在近
、

现代继承立法史上
,
仅以继承

人的政治身份为由而剥夺其继承权
,
这是没有先例的

。

二是血亲上的限制
。

台湾民法典第 1 1 3 8条明确规定
,
法定继 承人除配偶外

,
还 包 括

:

( 一 ) 直系血亲卑亲属
,

( 二 ) 父母
, ( 三 ) 兄弟姐妹

,

( 四 ) 祖父母
. ,

然而
,
其 《 两岸关系

条例 》 却规定
,

大陆地区对台湾地区人民之遗产行使继承权者
,
仅仅限于

“

经证明为被继承

人之配偶
、

直系血亲卑亲属或父母者
” 。

这样一来
,
就把本属于法定继承人之列的兄弟姐妹

和祖父母 ( 外祖父母 ) 给排除了
。

这一条文的内容
, 不仅直接违反了台湾民法典 前述 的 第

1 1 3 8条关于法定继承人范围的规定
,
而且也是有悖于法理的

。

众所周知
,

法律效力
,

无论是在

哪一个国家或地区
,

都是典高于律
,

律高于例
,

例高于则
,

不可颠倒
。

台湾当局却以
“
条例

”
这

种立法形式
,
来否定早已由其民法典确定了的一部分人作为法定继承人的法律地位

,
这是于

法所不允的
。

此其一
。

其二
,
剥夺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

,
可谓继承法

_

E最严厉的民事制裁
,

无论是对于剥夺者或被剥夺者来说
,
都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间题

。

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

各国继承法对剥夺继承权的事由都作出了十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

被列为剥夺 继 承 权事 由

者
,
一般都属一些恶劣行为

, 即继承人对被继承人或其他继承人犯有三某种严重的不法行为或

犯罪行为
。

台湾把居住大陆的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
、

祖父母排斥于法定继承人之外
,
实际上

是把居住大陆这样一个客观事实也列为剥夺继承权的事由之一了
。

这是毫无道理的
。

二
、

继承权的诉讼时效规定不同

诉讼时效即消灭时效
,
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提起诉讼的期限内如不行使其权利

,
即丧失请

求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
。

海峡两岸继承权的诉讼时效间题
,
是一个特

定条件下产生的特别突出的问题
。

这不仅是一个程序间题
,
而且直接关系到继承权的有无问

题
。

在这个间题上
,
大陆的态度是积极的

,
有关规定也是合情合理的

. ,

大陆的继承法规定
:

“

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 的期限为二年
,
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 之 日 起 计

算
。

但是
,
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

,
不得再提起诉讼

。 ”

( 第 8条 ) 应该说
,
我 国

继承法中的这一诉讼时效的规定
, 比一些国家或地区

,
包括台湾继承法的相应规定

,
其年限

要放宽多了
。

但是
,
即便如此

,
涉台的继承案件许多已经过了二十年

,
诉讼时效期间早己届

满
。

因此
,
这类继承案件若依照上述规定

,
许多继承人的继承权也就自然消失了

。

考虑到此

类特殊情况
,

我国民法通则第13 7条规定
: “

有特殊情况的
,

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 ”

最高人民法院在 《 关于人民法院处理涉台民事案件的几个法律间题 》 中则进一步明确
: “

过

去未经人民法院处理的继承问题
,
去台人员或者台胞回大陆后均可向人民法院起诉

。 ”

据此
, 涉台继承纠纷

,
过去只要未经人民法院处理

,
无诊继承开始已过去多少年

,
去 台人

, 4 ;
,



员或台胞回大陆后
,
都可向人民法院起诉

,
不受继承法诉讼时效的限制

。

遗憾的是
,
台湾 《 两岸关系条例 》 在这个间题上的态度与大陆上述规定之精神相当地不

协调
。

该 心 两岸关系条例 》 规定
, 居住大陆的继承人

,
对

“

继承权之行使
,
应于继承开始时

起三个月内为之
,
逾期未行使者

,
丧失其继承权

” 。

人们常说
,
法律所体现出的精神应该是

“

正义与公平
’ 。

然而
,
从台湾上述规定中

,
我们实在悟不出其中的

“
正义与公平

” ,
明显

感觉到的倒是它的不公
。

第一
,
继承权仅因继承人在继承开始时起三 个 月 内不 行 使 而 丧

失
,
这种作法

,
制定者无论作何种解释

,
恐怕都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

第二
,
类似的规定

,
在

台湾的民法典和其他法律中并没有
。

换言之
,
继承人三个月内不行使其继承权而 丧 失 权 利

的规定
,
仅适用于居住大陆的继承人

。

都是中国人
,
法律适用却不一样

,
这是很不公平的

。

第三
,
此类规定即便是确有必要

,
也应区别不同情况

。

实践中
, 公民不及时行使其继承权

,

其原因无非有二
:

一是主观上放弃权利
,
即继承开始后

,
继承人知道自己享有继承权

, 基于

某种考虑而决定不参与遗产分割
,
抛弃了本属于自己的权利

。

二是客观上存在着障碍
,
使之

享有权利而不能行使
。

这些客观障碍通常包括
:
其一

,
继承开始的消息被他人故意封锁或有

意延迟通知 , 其二
,
继承开始的消息在传递过程中由于他人的过错而未被传到或延迟传到 ,

其三
,

不可抗力的因素
,
其四

,

继承人确实不知道自己享有继承权
,
等等

。

以上客观障碍无论

是哪一种
,
对于继承人来说

,
都是很难甚至是不可克服的 , 他 ( 她 ) 们并没有过错

。

继承人

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行使继承权
,
与前述主观上放弃继承权有着本质的不同

。

立法者不能也不

应该不加区别地对待
, 否则

,
就会使一些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

其实
,
台湾 《 两岸关系条例 》 限居住大陆的继承人须于三个月内行使继承权的规定

,
与

其民法典的有关条文也是相左的
。

台湾民法典第 1 1 4 6条规定
: “

继承权被侵害者
,
被害人或

其法定代理人得请求回复之
。

前项回复请求权
,
自知悉被侵害之时起

,
二年间不 行 使 而 消

灭
。

自继承开始起逾十年者亦同
。 ”

这是关于继承回复请求权的规定
。

继承回复请求权是继

承人的一项重要权利
。

当继承人的继承权受到他人非法侵害时
,
在法定的保护期 限届 满 以

前
,
有向法院提起回复继承的请求权

。

但在法定保护期限届满以后
,
继承人的这一权利就会

丧失
,
这在法学上被称为继承回复请求权的消灭时效

。

根据台湾民法典第 1 1 4 6条的规定
,
其

继承法所规定的继承回复请求权时效
,
从被害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继承权被侵 害 时 起

,
二

年内不行使而消灭
。

如果不知道其继承权被侵害
,
则自继承开始之 日起

,
逾十年不行使而消

灭
。

继承权被侵害后
,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尚可请求恢复

,
这不能说不合乎情理

。

令人费

解的是
,
台湾一方面就继承回复请求权的消灭时效作出明确规定

,
籍以保护继承人的继承权

不被非法侵害
,
另一方面却又对居住大陆的继承人要求非常苛刻

:
非继承开始三个月内行使

权利即丧权
。

在同一间题上
,
两岸公民继承法律地位之悬殊

, 以及这种悬殊可能 带 来 的 后

果
, 不知台湾立法者们可否想过 ?

三
、

遗产分配及享有的规定不同

前 已述及
,
我国最高审判机关 1 9 8 8年曾宣布

: “
按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 承 法 》 的规

定
,
去台人员和台胞与大陆同胞一样

,
享有同等的继承权

,
不能因为继承人去台而影响他们

对大陆遗产的继承
。 ”

这一权威的司法解释中所强调的
“

享有同等的继承权
” ,
依 我 们 的 理

解
,
其含义至少包括

:
第一

,
海峡两岸同胞

,
都是我国的公民

,
在同一继承关系 中

,
他们的

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
不存在你高我低

、

你优我劣的间题
,

第二
,

既然在同一继承关 系 中 ,



两岸同胞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

那么
,

当他们成为共同继承人
,

即属子同一顺序法定继承人

时
,
原则上

,
他们所分得的遗产应是均等份额

。

第三
,
继承开始后

,
如果只有一个继承人

,

这个人即便是台胞
,
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 的规定

,
被继承人的全部遗产只能由其

继承
,
不发生遗产的分配或上缴间题

。

第四
,
无论是大陆同胞还是台湾同胞

,
他 ( 她 ) 们依

法继承的遗产
,
其数额大小不受限制

。

在司法实践中
,
大陆各地也是这样做了

。

令人难以接受的是
,
台湾当局不仅对居住大陆继承人的继承权的取得设置种 种 障碍

,

而且在继承份额和数额上也作了很多不合理的规定
。

这些不合理的规定
,
首先是对大陆继承

人继承份额的限制
。

合湾的 《 两岸关系条例 》 规定
: .

被继承在台湾地区之遗产
,
由台湾地

区人民与大陆地区人民同为继承者
,
大陆地区继承人之应继份

,
为民法所规定应 继 分 二分

之一
万 。

公开把大陆继承人与台湾继承人置于不平等地位
。

该条例还规定
, “

前项遗产
,
在

台湾地区无继承人而由大陆地区人民继承者
,
仅得继承遗产之二分之一

” 。

这是对于前述规

定的补充
。

既然大陆继承人仅能继承法定应继份的一半
,
当他 ( 她 ) 们成为某一 继 承 关 系

中的唯一继承人时
,
当然也只能继承遗产的一半了

。

其次是对大陆继承人继承数额的限制
。

台湾 《 两岸关系条例 》 规定
,
大陆继承人到台湾

继承遗产
,
其总额不得超过新台币二百万元

。

这一规定在前述规定的基础上
, 又进 了一步

,

即大陆继承人若按上述之规定施行继承
,
可能得到的遗产超过二百万元新台币时

,
也是不行

的 , 超过部分
,
就要收归

“
国有

” 。

这样规定
,
在各国继承立法史上

,
似乎也没 有先 例

。

台湾当局限制大陆继承人继承份额和数额
,
据说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

: “
大陆继承人未

尽或少尽义务
, 。

台湾的一些人说
,
你们大陆不是强调继承法也要贯彻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

原则吗? 大陆继承人对到台湾后的被继承人
,
基本上未尽或少尽义务

,
依照大陆所强调的权

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
,
限制和少分遗产

, “

既合法也合理
, 。

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

第一
,
众所周知

,
继承权的取得

,
历来是以血缘关系

、

婚姻关

系为基础的
。

不同国家或地区法定继承人的顺序及其应继份额
,
尽管因社会制度差异

、

民族

风俗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

但仍然有一个共同的客观标准
,
这就是

:
视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

所具有的亲等关系而定
。

世界各国 ( 或地区 ) 的继承立法都无一例外地采取近亲者为先
、

远

亲者靠后的办法来确定法定继承人的先后次序
。

在一般情况下
,
同一顺序的继承人

,
按共同

继承人的人数取得平均份额
。

台湾民法事实上也是这样规定的
。

该法第 1 1 3 8条规定
:
遗产继

承人
,
除配偶外

,
应依下列顺序定之

:
直系血亲卑亲属 , 父母 ; 兄弟姐妹 , 祖父母

。 “
同一

顺序之继承人有数人时
,
按人数平均继承

” 。

很清楚
,
在继承份额这一问题上

,
台 湾

“ 民

法
”

并没有贯彻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原则
。

第二
,
大陆虽然把权利与义务相结合列为继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
并要求认 真贯 彻 执

行
,
但是

,
谁都清楚

,
大陆继承法强调权利与义务相结合原则

,
是以继承人能尽义务为前提

的
。

如果客观上存在着障碍
,
使继承人无法对被继承人尽义务或少尽义务

,
则不能以此为 由

而减少其应继份
,
更不能因此而剥夺其继承权

。

正是考虑到去台人员和台胞由于众所周知的

客观障碍
,

r

无法对其在大陆的被继承人尽义务
,

因此
,

我国最高审判机关才明确规定
: “

去台

人员和台胞与大陆同胞一样
,
享有的继承权

,
不能因为继承人去台湾而影响他们对大陆遗产

的继承
” 。

台湾当局限制大陆继承人继承份额和数额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
:
台湾与大陆目前生活水

准差距较大
。

他们说
,
在台的被继承人

,
死后遗留的财产比较多

,
而大陆人民生活水准普遍



较低
,
因此

,

能取得 《 两岸关系条例 》 规定的遗产
, 已是足够的了

。

这种说法
,
近乎可笑

。

第一
,
从大陆到台湾去的大多数人

,
即便是死后留下一些钱财

,
也多是儿十年来省吃位用积

攒下来的
。

发大财者只是少数人
。

第二
,

如前所述
,

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的遗产享有权利
,

是基于

两者原来存在着血亲或姻亲关粱而产生的
,

、

是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
。

如果说大陆继承人生活

水准较台湾地区继承人要低的话
, 1

依常理
,
同一顺序的继承人之间

,
应该照顾大陆继承人而

不是相反
。

从对一些已故世被继承人生前积赚钱财的心态分析
,

结论亦应该如此
。

那些去台的

被继承人生前积赚钱财的心态
,
正如台湾一位知名法学家访间大陆一所高校时所说的那样

.

多数去台人员赚钱
,
一是为了防老

,
二是为了有朝一 日能重返故土

,
三是想留给子女

,
特别

是给那些当年不得已而被弃于大陆的那些予女
。

这位学者还说
,
当年被父 ( 母 )

、

丈夫 ( 妻

子 ) 弃于大陆的继承人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他们是受害者

,
被继承人生前无法尽其义务

,
想

在辞世后多留些财产给那些过去未能照顾的继承人
,
也算是一种弥补

。

这恐怕是多数去台人

员的心愿
。

应该说
,
这一分析是客观的

,
是合乎逻辑的

。

当然
,
无论是

`
大陆继承人未尽或少尽义务

’ ,
还是

臼
大陆人民生活水准不高

’ ,
都不

是台湾当局限制大陆继承人继承分额和数额的真正原因
。

其真正原因只有一个
,
那就是前已

述及的原因一一政治原因
。

坦率地说
,

在遗产处理这一间题上
,

台湾 《 两岸关系条例 》 所作的

种种限制
,

不仅蛮横地侵害了大陆继承人所应得的利益
,

也粗暴地干涉甚至剥夺 了在台被继承

人依法所能行使的遗嘱权利和遗赠的权利
。

这是不得人心的
。

对此
,
台湾著名民法学者王泽槛

先生直言说
: “

对被继承人以遗嘱将其在台湾地区的财产赠与大陆人民的数额
,
加以限制

,

亦有检讨余地
,
其理由有三点

:
( 1 ) 违背被继承人的遗愿

,
与私法自治原则不符

。

( 2 ) 被

继承人既得依遗嘱将其财产赠与外国人
,
对大陆人民特加限制

,
似非合理

。

( 3 ) 生前 赠 与

得任意为之
,
遗嘱处分加限制

,
不但欠缺判断标准

,
且无实益

。 ” ①

四
、

简短的结论

两岸人民继承彼岸亲人的遗产
,
这将是今后两岸同胞越来越经常遇到的一个法律问题

。

目前
,
对这同一法律间题的悬殊规定

,
着实令人不安

。

今后应该怎么办? 我们认为
,
台湾知

名法学家
、

台湾大学法律系教授王泽蕴先生的见解是可取的
,
现录于后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

“
海峡两岸人民的继承是大家共同关切的问题

,
尽管两岸继承制度有许多不同之点

,
但

实务上已采取合理必要的处理原则
:
在大陆方面

,
肯定台湾地区人民对大陆人民的遗产有 l司

等继承权
,
斟酌情形延长诉讼时效

,
承认被继承人在台湾所立遗嘱的效力 , 在台湾方面

,
亦

肯定大陆人民对台湾地区人民遗产的继承权
,
事实上承认大陆政府关于继承人资格所审发文

件的效力
,
大陆人民得委任律师提起诉讼

。

有争议的是
,
两岸人民关系暂行条例 ( 草案 ) 对

大陆人民行使继承权和继承份额所设的限制
。

处理两岸民事案件
,
尤其是继承和婚姻

, 必须

排除政治或经济政策性因素
,
应该采取同等

、

公平
、

诚信的原则
, 以维护两岸人民正当合法

的权益
。 ” ⑧

但愿台湾当局能考虑这些意见
。

( 作者单位
:
中南政法 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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